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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

关于终止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： 

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3 月 25

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安发国

际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7,000 万元收

购亿城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城投资”）所持有的安发国际有

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安发国际”)100%股权，从而达到控股宜春水务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春水务”）的目的。同日，公司与相关方

签订了《股权购买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对

外披露的《购买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6）。 

2024年 5 月，宜春市市政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春发展”） 

向宜春市袁州区法院申请对安发国际所持宜春水务 51%股权进行诉前

财产保全，法院裁定进行保全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

日对外披露的《关于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3）。 



2024 年 6 月，宜春发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我公司、中

国水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水业”）及安发国际，请求法

院判令撤销我公司与中国水业等各方签订的《股权购买协议》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8日对外披露的《关于收购安发国际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的进展暨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048）。 

 

二、终止收购的情况说明 

根据《股权购买协议》第 3.3条约定，如协议签订后的 120日内，

协议第 3.1 条所约定的先决条件未能完全履行或被我公司豁免，则本

次收购取消，各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。 

鉴于《股权购买协议》第 3.1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已经无法在约定

时间内完全履行，原协议暂时不具备履行条件，为保障公司及广大投

资者利益，经董事会审慎论证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收购。公司将与中

国水业等各方签署取消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，同时敦促深圳市海晟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协议解除后十日内全额返还公司已支付的 5,400

万元。 

 

三、终止本次收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终止本次收购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目前，公司资金状况良好、生产

经营情况平稳。 

未来，公司将积极拓宽收并购渠道，坚定不移的抢抓市场投资发



展机会，发掘与公司战略相匹配的优质项目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7 月 26日 


